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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酒后驾车被拘

役，孩子无人照料

李某年近五十， 曾经就因酒后

驾驶机动车被行政处罚。 某日， 李

某和朋友聚会时喝了几瓶啤酒， 考

虑到聚会地点距离家很近， 而请代

驾开车还需花费一笔费用， 于是李

某将自己醉酒和驾驶证已注销的状

况一股脑抛开， 怀着侥幸心理驾车

回家。 车子开到楼下， 同住的朋友

看到后边劝阻边教育， 李某酒劲上

来， 和朋友发生争执、 相互推搡，

小区保安见状急忙报警， 由此案

发。 法院依法对李某判处拘役 1 个

月 15 日， 并处罚金 5000 元。

收监执行的日子如期到来， 李

某却失约了。 他提交了一份书面申

请书， 请求将收监的日期后延， 并

反复解释： “法官， 不是我不愿意

配合， 家中只有 11 岁的儿子和我

相依为命， 如果我进去了， 他的生

活就没了着落……” 李某称他父母

双亡， 没有兄弟姐妹， 婚姻处于离

异状态， 儿子正值升学的关键时

期， 许多手续需要他帮忙办理。

为了证实李某的说法， 我第一

时间联系了民政部门及户籍地派出

所，证实李某的父亲、母亲已去世，

李某与妻子也因感情不和已于

2019 年办理离婚手续。

“法官您放心， 我已经和前妻

沟通好了， 9 月份孩子升学时， 她

会来照顾孩子。 请再给我两个多月

时间， 我一定配合按时收监执行。

在此期间， 我保证严格遵守取保候

审的规定， 不做违法乱纪之事。”

为了最大限度地维护未成年人

的合法权益，保障孩子的身心健康，

秉持着以人为本的司法理念， 经过

庭内讨论，决定同意李某的申请。

收监再陷僵局， 是真

困难还是找借口？

在承诺收监的日期到来前， 一

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在办公桌前响

起： “钱法官， 是我……”

再次听到李某吞吞吐吐的声

音， 我不禁心中一紧。 “有个情况

我必须向您汇报， 我前妻的电话连

着几天无法接通， 我也没有她其他

的联系方式， 孩子马上就要开学

了， 我多次联系亲戚好友们， 他们

也都表示无力帮忙。 我该怎么办？”

听着李某的讲述， 我意识到这次遇

到的收监问题不简单。

与此同时，我心中也充满疑虑：

第二次了，到底真的无人照料，还是

以孩子为借口试图脱逃监管？

为了全面了解案件背后的隐

情， 我找到了李某居住街道的工作

人员，工作人员证实了李某的说法，

经过多方沟通， 仍然无法联系到孩

子母亲。 街道工作人员还陪同李某

上门协调， 但李某的亲戚朋友中也

无人愿意帮他照顾小孩。经核实，孩

子的外公已去世， 外婆患病丧失了

劳动能力，也无能力照顾孩子。

李某再次提交了延期收监的书

面申请，这次，他还带着孩子来到法

院。 看着孩子圆圆的脸庞， 稚气未

脱，局促不安地拽着父亲衣角，眼神

闪烁， 隐隐透露着对未来的不知所

措。我内心陷入挣扎，如果一而再地

允许李某延迟收监， 既影响刑罚执

行的严肃性，又有损司法公信力，还

存在托管期间再次犯罪的风险。 然

而，如果强行收监，孩子的安置难题

亦横亘在眼前。

在多年的办案过程中， 的确存

在罪犯以照顾孩子为借口逃避责任

的做法， 但在这个案件中， 经过核

查了解， 李某所言非虚， 他确实是

孩子的唯一抚养人。

刑法是维护社会秩序的最后一

道防线， 但法律绝不是冷冰冰的条

文， 必须兼顾天理、 国法、 人情，

才能让人民群众真切感受到司法的

温度。

为了妥善安置李某的未成年孩

子， 同时也为了能让其安心服刑改

造， 作为承办案件的法官， 我迫切

地希望可以借助自己微薄的力量去

为他们做点什么。

破“难”之举，多方共

解安置难题

看着孩子不知所措的表情， 我

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 “小朋友， 好

好上学， 我们会尽最大努力保障你的

正常生活和学习， 不要担心， 先和你

爸爸回家吧。” 男孩微微点了点头。

我清楚， 仅依靠我个人的力量无

法破局， 必须凝聚相关部门的合力，

才能既从根本上解决孩子的安置难

题， 又确保罪犯依法“应收尽收”。

事不宜迟， 我向庭里汇报了案件

的前因后果，“我们审理案件， 不能只

考虑法律效果，还要顾及社会效果，孩

子无依无靠， 生存都成问题， 坐视不

管， 必将给孩子身心健康带来巨大伤

害。 眼下最紧要的是找到能照护孩子

的托底机构。”我的想法得到了庭领导

的认可和支持下， 我们联系了松江区

人民检察院、区民政局、区教育局、区

妇联、街道、学校等多家单位和部门，

并得到了他们的积极帮助。

围绕未成年子女的照护和罪犯李

某的收监， 所有工作都在紧锣密鼓地

进行。

首次召开的案件协调会中， 松江

区人民检察院、 区民政局、 区教育

局、 区妇联、 街道、 学校等多个部门

参加， 共同组成松江困境儿童救助小

组， 协调决定由法院再次安排收监执

行， 并由多个部门在人、 财、 物方面

全面保障， 明确收监后的应急处置方

案， 建立工作微信群进行情况通报。

与此同时， 各个部门无缝衔接配

合， 联动推进孩子的安置事宜， 并就

后续工作多次召开协调会， 制定详细

的安置方案。 街道妥善做好照料工

作， 有情况及时通报， 注意家庭的信

息保密； 学校加强对孩子的关心， 关

注孩子的出勤情况， 并注重对孩子隐

私的保护； 相关单位链接有关社会

资源， 为临时照料提供帮助； 社工

定期开展个案服务， 关注孩子的心

理健康， 同时不放弃对其母亲的查

找联系工作， 李某拘役期结束或过

程中有其他符合条件的亲属愿意照

料的， 做好相应交接手续。

当天， 李某收拾好个人物品后，

带着孩子前往法院。 户籍地派出所

警官将孩子送至事先确定好的居住

场所， 孩子的房间、 衣物、 饮食、

陪伴人员均已安排妥当。 孩子随校

方工作人员就餐后， 正常回校上课。

在得知孩子的照护有了着落后，

李某眼含热泪地一再表示感谢。 为

尽快交付执行， 经与看守所沟通协

商， 当日李某顺利被收监至上海市

松江区看守所， 法院依法作出的收

监决定得到有效落实。

历经两次延期， 李某依照生效

判决被收监执行， 孩子也得到了有

效安置。 这一天的到来让我坚信，

法理和情理从来不是对立的， 刑法

条文也不只是冰冷的枷锁， 在为解

决好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问题之际，

两者实现了统一和融合。

精心照料下，笑容重新

回孩子脸上

“刘阿姨， 今天有我爱吃的红

烧肉耶！” 男孩开心大笑的一幕被志

愿者拍下， 显露出这个年纪孩子应

有的无忧无虑。

联络群里， 不时更新的信息，及

时的沟通，成为了那个阶段我的工作

“置顶”项。 为了随时关注孩子的生活

和学习情况， 工作小组建立了微信

群，还通过该案建立了服刑人员未成

年子女困境救助的长效机制。 在落实

过程中，工作小组制定了完善的照护

细则， 如安排专人照顾饮食起居，专

人轮流负责上下学接送，周末由志愿

者照护、 辅导功课……精心的照料

下，男孩渐渐有了笑容。

李某进入看守所后， 通过检察

官和我向孩子转交了一封亲笔信：

“亲爱的孩子， 爸爸因为法律意识淡

薄， 触犯了法律， 我很后悔， 也很

羞愧。 我会认真改造， 积极学习法

律知识， 也希望你能安心学习、 生

活， 盼望和你早日相聚……”

如今， 李某的刑罚已执行完毕，

孩子也在多方努力下安全度过了 45

个日日夜夜，回归正常的家庭生活。

我审理过的上千个刑事案件中，

有未成年人身影的总让我印象深刻，

有的未成年人遭遇性侵、 虐待， 生

活和精神遭受重大创伤； 有的因父

母一方锒铛入狱， 家庭结构面临重

大变故， 生活失去着落……如何在

法律框架内最大限度体现政策， 最

大限度地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既考验我们的司法智慧， 又需要我

们有能动履职的意识和能力。

本案的处置为如何坚持以人为

本的办案理念， 妥善安置未成年子

女， 破解“收监难” 等问题提供了

一些新的思路。 同时， 我们也希望

能通过对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全方

位守护， 让未成年人及其家庭感受

到司法的温度和社会的温暖， 期待

每一朵花都能向阳而生！

（作者： 钱莹， 该案主审法官，

松江法院刑事审判庭一级法官； 宗

敏， 松江法院刑事审判庭三级法官

助理）

□ 钱莹 宗敏

“法官， 对不起， 我前妻失联了， 我能不能再次申请延迟收监？”

“法官， 这些天， 我挨家挨户地去亲戚、 邻居家里请求， 但都因各种原因被拒

绝了， 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在承诺收监的日期到来前， 案件当事人李某来电称如果他被执行收监， 他 11

岁的孩子将面临无人照料的境地。

听到电话那头焦急的声音， 我的思绪回到了李某首次收监执行的那一天……

父亲收监后，

我们给孩子

一个“$”

松江法院供图


